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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文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管新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管新然保证半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王晓丽 

联系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槐安东路 312 号长九中心 1 号联

盟总部办公楼 01单元 0801 

电话 0311-85832157 

传真   

董秘邮箱 hbmbwxl@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hbmbet.com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槐安东路 312 号长九中心 1 号联

盟总部办公楼 01单元 0801 

邮政编码 050035 

公司邮箱 info@hbmbet.com 

公司披露半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以绿色制造技术的研发、产业化及技术服务为主业，目前已实现自研技术在四氢呋喃、甲苯氧

化系列产品等领域的产业化，生产并销售相关精细化学品。同时，公司通过技术许可、关键设备、催化

剂等形式为能源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提高反应效率、降低能耗物耗，提升其绿色发



展水平。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形成了适应市场竞争及符合公司发展的业务流程体系，并形成了持续性的盈利

模式。公司采用直接销售模式进行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取得业务订单；采购部门负责原材料的采购；

技术中心针对客户特定需求以及技术发展方向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产业化主体依托自有技术建设的

生产线安全稳定生产，并不断优化工艺技术，提高生产水平。通过上述业务流程，公司为客户提供先进

绿色制造解决方案及产品，从而获得收入、利润和现金流。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未发生重大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73,612,898.09 953,964,753.93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0,840,765.74 557,852,333.45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83 6.70 1.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4% 4.6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21% 29.78% - 

（自行添行）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68,203,765.89 214,678,778.41 2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25,886.16 6,533,049.06 19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653,457.53 992,688.87 1,67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63,881.73 -11,140,152.82 31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40% 1.4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10% 0.2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9 0.0785 197.96% 

利息保障倍数 22.01 12.25 - 

（自行添行）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无限售股份总数 28,584,143 34.36% 0 28,584,143 34.36% 



条件股

份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4,615,857 65.64% 0 54,615,857 65.6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0,207,857 60.35% 0 50,207,857 60.35% 

      董事、监事、高管 619,000 0.74% 0 619,000 0.74%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3,200,000 - 0 83,2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41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

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高文杲 境内

自然

人 

23,022,000 0 23,022,000 27.67% 23,022,000 0 

2 张玉新 境内

自然

人 

7,062,772 0 7,062,772 8.49% 7,062,772 0 

3 金作宏 境内

自然

人 

3,892,000 0 3,892,000 4.68% 3,892,000 0 

4 北京德

恒豪泰

投资中

心（有

限合

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756,000 0 3,756,000 4.51% 3,756,000 0 

5 张利岗 境内

自然

人 

3,692,000 0 3,692,000 4.44% 3,692,000 0 

6 张卫国 境内

自然

人 

3,581,085 0 3,581,085 4.30% 3,581,085 0 

7 付海杰 境内

自然

人 

3,581,000 0 3,581,000 4.30% 3,581,000 0 

8 刘东 境内

自然

人 

2,819,000 0 2,819,000 3.39% 2,819,000 0 



9 马记 境内

自然

人 

2,558,000 0 2,558,000 3.07% 2,558,000 0 

10 开源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0 1,860,523 1,860,523 2.24% 0 1,860,523 

合计 53,963,857 1,860,523 55,824,380 67.09% 53,963,857 1,860,523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高文杲、张玉新、金作宏、张利岗、付海杰、张卫国、刘东、马记为一致行动人； 

股东高文杲担任股东北京德恒豪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5 特别表决权安排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重要事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

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 

货币资金 
保证金 24,870,889.41 2.55% 银行贷款 

房屋建筑物及设

备 

固定资产 
抵押 130,474,958.47 13.40% 银行贷款 

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抵押 25,953,672.36 2.67% 银行贷款 

总计 - - 181,299,520.24 18.62%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抵押给银行，缴纳承兑汇票保证金，将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银行，其目

的是为了从银行获取充足的流动资金，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公司将长期股权投资质押给

银行，其目的是为了从银行获取充足的资金，保障子公司美邦中科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权利受限的资

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不大，且在抵押之前，公司均对相关资产受限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

评估，因此，上述资产的抵押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会构成重大风险和重大影响。 

 

 


